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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中法身税交涉看近代旅越闽粤商帮的

利益诉求与历史演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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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 人头税作为王朝国家的财政收入之一，起源甚早。越南历

代王朝也征收人头税，称“身税”。在朝贡体制之下，越南王朝尊重中国的

宗主国地位，宽免旅越华民身税。19 世纪中叶，法国在越南建立殖民政权。

人头税作为法国本土财政的主要直接税种，也在越南普遍实施。闽粤商民

成为缴纳身税及其附加税的重要对象后，身税成为近代中法外交斡旋的主

要话题。清政府通过中法条约中声明的 “最惠国待遇”进行利益诉求，国

民政府也利用修约机会以革除身税。在此过程中，闽粤商民深化了对身税

问题的认知。他们将传统帮群整合为新式商会，并与中华总商会等全国性

组织及原乡商会互相声援，共同反抗身税征收。

关键词 身税 越南 殖民政府 海外华人 商会

近代商会史研究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，已成为中国史研究领域的 “显

学”。近年来，学界从 “整体史”、 “区域史”与 “微观史”等视角多头并

进，拓展了新的面向。① 闽粤商人凭借“走向海洋”的区位优势，长期活跃

在环中国海周边地区，形成不同于其他地域商人的生计模式和生存形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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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具有跨国流动的离散特征，又显示出连接原乡的聚合功能。① 学界已对新

加坡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、泰国、缅甸的华商组织展开论述，

但对旅越的华人商帮分析不足。商帮和商会既是社会组织，也是利益集团，

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利益诉求有所不同，而利益诉求的内容又折射了它

们的发展历程。魏文享曾指出，“税收事务在商会、同业公会专业职能中占

有重要分量”，而抗税减税行为又“常被用来作为理解商人与政府、国家与

社会关系的聚焦点之一，也是理解商人组织自治性与自主性的重要证据”，②

因此以税政这一集中体现商业利益的经济要素讨论商人、商帮、商会的形

态变迁，可成为一种研究理路。魏文享还以近代外国在华侨民的 “华洋同

税”问题，分析中国政府、民间社会及西方各国在租税主权、税负公平、

条约体系等方面的复杂交涉。③ 本文着眼于中国侨居海外的闽粤人群，拟以

越南华人身税 ( 人头税) 为研究对象，探讨 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中叶旅越

闽粤商人、印度支那殖民政府、中国政府的外交博弈、利益诉求和政治交

涉，进而将闽粤商人组织演变嵌入朝贡到条约、帮群到商会、商务到革命

的多重历史图景之中予以分析。

一 越南身税制度与华民宽免

人头税作为王朝国家的财政收入之一，起源甚早。汉代人头税有算赋

和口赋两种。唐初租庸调制规定，“有田则有租，有户则有调，有身则有

庸。租出谷，庸出绢，调出缯纩布麻”，④ 人头税被表述为 “庸”。越南历

代王朝也征收人头税，称 “身税”。如黎朝前期宪宗景统四年 ( 1501 ) 规

定，每丁同年征古钱一贯二陌; 学徒、黄丁、老项，二丁率当一丁; 有疾

不能自立生计者并免之，其生计能自立者征身税半分。1723 年，郑氏仿

照租庸调法，延续身税制度，并进行了额度调整，“旧制身税，每丁同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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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项出钱 有 一 贯 至 一 贯 八 陌。今 定 每 丁 一 贯 二 陌，生 徒、老 项、黄 丁

半之”。① 17 世纪末，广东僧人石濂大汕描述了越南村社民众的身税负担:

“随户口多少为一社，社有该有长，有田则种稻，输公者七八，私得二三

而已。余 但 渔 樵 所 得，归 于 该 长，给 还 而 后 敢 取， 然 犹 纳 身 税 钱 十

二千。”②

越南与中国国境相接，华人不断南下。如明清之际的王朝更替，不少

华人“因耻事异族，相率南渡，越南睦毗两广，海通八闽，来越者尤众”。③

数量极为可观，“士民流寓彼境者以亿万计”。④ 进入越南各地后，他们形成

华人聚居地并编户入籍，被称为 “明香社”。⑤ 明香社人头税低于土著居

民，以广南为例，18—20 岁，广南客属华人为 0. 6 贯，广南正户为 1. 6
贯; 20—60 岁，广南客属华人为 1. 2 贯，广南正户为 2. 9 贯; 老 年 人，

广南客属华人为 0. 6 贯，广南正户为 1. 7 贯; 残疾人，广南客属华人为

0. 4 贯，广南正户为 1. 4 贯; 后备士兵，广南客属华人为 1 贯，广南正户

为 2. 55 贯。⑥

康熙开禁后，来到越南各埠贸易的华人被称为 “清商”或 “清人”。
“清商”只是流动人口，而非入籍居民，无须缴纳身税。他们以缴纳商税为

主，如《大南实录》记: “国初商舶税以顺化、广南海疆延亘，诸国来商者

多，设该、知官以征其税。”⑦ 不过，也有部分清商通过担任艚务官、通事、
记录等明香社人获取入住权，定居于各个通商港市。在此情况下，他们缴

纳类似于身税的“礼钱”。初次缴纳较高，而后按年度缴纳。广南营会安埠

的社簿记载了丁卯年 ( 1747 ) 和戊辰年 ( 1748 ) 新入社的清商情况，见

表 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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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丁卯年 ( 1747) 和戊辰年 ( 1748) 新入社的清商情况

年份 居住地 姓名 纳钱 原籍 备注

丁卯

东福州社 陈管娘 1 贯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平安镇
陈孝娘亲弟，由陈诸娘销供引

入簿

隆福社 吴权娘 1 贯 汀州府上杭县西门外 吴九奇亲子，有供引入簿

围子仙美社 林松娘 1 贯
福建省漳州府龙溪县石码镇

下尾村

林桃娘亲弟，翁该社老有单许

入簿

鲁卿市 陈义娘 1 贯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平安镇 陈孝娘亲弟，陈诸娘供引入簿

海州社 林梾娘 1 贯 福建省泉州府安溪县 梁史观许入簿

广义府 林富娘 1 贯
福建省 龙 溪 县 二 十 五 都 碑

头社

林□娘、林六娘亲弟，同供递

入簿

广义府 林云娘 1 贯
福建省 龙 溪 县 二 十 五 都 碑

头社

林□娘、林六娘亲弟，同供递

入簿

归仁府 吴载生 1 贯
福建省泉州府南安县二十五

都林竹社
记录刘老爹缴许入簿

归仁府 吴春娘 1 贯 福建省漳州府龙溪县海澄社
刘老爹单付入簿，并张杨娘递

入簿

归仁府 夏四观 1 贯 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东下社
周老爹付许入簿，翁该老爹许

入簿

归仁府 林训娘 5 陌
福建 省 泉 州 府 晋 江 县□□
林乡

林通娘亲弟，翁该社老□许入

簿

过江东社 林宝娘 1 贯
广东省广州府番禺县交堂司

长洲村
系林孟娘亲弟，有供引入簿

归仁府 陈绍衡 1 贯
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蓬州都

六团
陈魁娘亲子，有供引入簿

锦沙社 张金娘 1 贯 江南府吴江县 周老爹批单呈本社许入簿

苗芃社 李苓娘 1 贯 江南府吴江县
李信娘亲子，李缘娘亲弟，由

供引入簿，柯□观许入

花安社 林卞娘 1 贯 江南府吴江县 林菜娘亲子，郭胜观许入簿

戊辰

坊西 林才娘 8 陌 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永兴村 林鹏娘子，有供引入簿

旃檀社 杜禄娘 1 贯 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 杜篆娘亲弟，有供引入簿

富康社 钟度娘 1 贯 福建省福州府古田县十二都 钟仕娘亲弟，有供引入簿

茶饶社 张汝才 1 贯 福建省福州府闽县 徐春娘保领供领入簿

归仁府 蔡低娘 1 贯 福建省泉州府南安县 蔡每娘亲子，有供引入簿

归仁府 周士元 8 陌 福建省泉州府蒲田县 周元喜亲子，康亨观保领入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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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

年份 居住地 姓名 纳钱 原籍 备注

戊辰

光现社 陈力娘 8 陌
广东省广州府河南县河南官

渡头
系陈鸾娘亲子，有供引入簿

旃檀社 洪喧娘 1 贯
广东省潮州府潮洋县销州都

羊贝乡
由守务人梁史观许入簿

围子顺安社 杨格娘 1 贯
广东省广州府龙通县奇司馆

田心井头社
静娘供领递入簿

资料来源: 《梁史观、孙道观代理社务鸠敛本庯并各府各村市等名纳礼钱》，越南会安明乡社册

籍文书，由越南河内国家大学壬氏清李提供。

西山之乱爆发，阮氏政权为招徕军事力量，准许清人或清商屯田开垦，

只征收田租，不征收身税，“令各省新旧唐人，有募得三十人或二十五人亦

听立为一队，队置头目一人，管乌船一艘，有事则从军，无事则营生而免

徭役。命龙川道各色民、新旧唐人，凡愿为屯田者，田器不足，官贷之，

岁征搜粟，人八斛，身税视军项、徭役并免; 不愿者，责以受役从征，以

戒游惰。巴忒、茶荣二府番民、唐人亦令垦地屯田，岁征搜粟，人十五斛

( 后 减 五 斛) ”。① 而 明 香 社 是 入 籍 居 民，需 要 缴 纳 身 税。如 明 命 二 年

( 1821) 七月下令，“免嘉定明香社兵徭，其身税征如例”。② 在法国建立殖

民政权之前，清人免缴身税政策基本得到延续。明命十七年 ( 1836) 九月，

如河仙省臣上奏: “清人例输生铁，请代纳钱，仍免身税。”③ 1840 年，明

命皇帝说: “朕以经理海疆事属关要，节次准依部议行之，再听每船一二人

起陆以便呼应，而身税依且宽免，诚以一初向化，姑示涵容，俾知柔怀远

人之意。”④ 不过，随着华人的增多，本土化、越南化趋势也在加强，越南

政府逐渐改变态度。从 “免”或 “宽免”的表述可以看出，他们保留了

“开征”权力。绍治四年 ( 1844) 冬十一月，针对奠边地区的垦殖状况，政

府批准了蠲免三年的申请。⑤ 嗣德元年 ( 1848) 又记载，“万宁、先安二州

清人居住，建成都邑，除实户照项纳银税外，余客户原例收仝年身税。该

等回唐不见复来，只据现在实户赔纳，未免拮据，其客户流民请免身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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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从之”。① 嗣德二年 ( 1849) 六月，阮超政府批准协办大学士阮知方条奏

清人投来南圻居住事宜时，也再次规定了“宽免税例三年”的条件，“有清

人投来南圻六省情愿留居，确有在辖帮民明乡保认者听其居住，仍各宽免

税例三年，就中或愿入帮民籍，或愿照诸闲旷立邑垦田受税，并听随便”。②

侨越华人常常以地缘组织社会团体，闽粤商人很早就组织了商帮会馆。

如 17 世纪的会安埠以福建商人为多，他们在夫子庙建立会馆，大汕记载，

“( 弥陀) 寺之右有关夫子庙，嵩 ( 崇) 祀最盛，闽会馆也”。③ 王赓武先生

指出此类会馆的特征，“以地域为中心，以血缘乡谊为纽带，以会馆、公所

为其在异乡联络计议之所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”。1741 年，会安洋商会馆

制定《公议条例》，在前言中指出: “夫会馆之设，由来久矣。虽谓会同议

事之所，实为敦礼重义之地。唐人于此存公道、明是非、息争讼，固不比

别事例相同者也。内崇奉天后圣母，春秋朔望，或祷或庆，诚称异国同堂

会计，经营不公不正，相与同心勠力。至于疾病相扶，患难相助，福因善

果，不胜枚举。”洋商会馆要求到港船只由船长对货物抽税 “每两三厘”作

为公用基金，维系会馆运行。④

洋商会馆主要管理到港的中国船只，并没有进行分帮管理，与后来的

分帮会馆存在差别。越南华人实行分帮管理是在政府推动下形成的。阮世

祖庚戌十一年 ( 1790) 二月谕令: “凡广东、福建、海南、潮州、上海各省

唐人之寓辖者，省置该府、记府各一，仍照见数。或为兵、或为民，另修

簿二，由兵部、户部批凭。”⑤ 1802 年，阮福映平定西山之乱，占领河内，

统一越南，他要求西贡、堤岸华人设立七府公所， “泉、漳、广、惠、琼、

徽各府人士设立七府公所，公推殷商一人为 ‘祃首’，担任货物价格及排难

解纷之责”。⑥ 为了严格管理清商，越南政府 1810 年又下令 “清河、会安二

铺稽查清商。凡清人来商，以三、四月还国。愿留及他往贩鬻，地保出结，

所在官给凭。擅去留者，坐以罪”。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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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《大南实录正编》第四纪《翼宗英皇帝实录》卷二。
《大南实录正编》第四纪《翼宗英皇帝实录》卷四。
大汕: 《海外纪事》卷四，第 83 页。
《洋商会馆公议条例》 ( 1741 年) ，越南会安田野调查拓片，由越南河内国家大学壬氏清李

提供。
《大南实录正编》第一纪《世祖高皇帝实录》卷四。
陈碧笙: 《世界华侨华人简史》，厦门大学出版社，1991，第 139 页。
《大南实录正编》第一纪《世祖高皇帝实录》卷四十。



从目前文献看， “帮长”称谓最早出现在嘉隆九年 ( 1810 ) 十一月，

“命广东帮长何达和雇广东瓦匠三人，令于库上煅焙琉璃瓦青、黄、绿各色

使工匠学制如式，厚赏遣还”。① 阮朝还以帮长连坐的方式管理清人婚姻，

“凡清人投寓我国，受廛为氓已登帮籍者，方得与民婚娶。若偶来游商，并

禁弗与，违者男女各满杖离异，主婚与同罪，媒人、帮长、邻佑各减一等，

地方官知而故纵降一级调。其因而搅载回清者，男发边充军，妇定地发奴，

主婚减一等，媒人、帮长、邻佑各满杖，地方官故纵降二级调，汛守失于

盘诘官降四级调，兵杖九十”。并禁止清人将同越南妇女所生子女偷载回

国，“犯者，男、妇、帮长及邻佑知情各满杖，地方故纵汛守失察，照前议

科罪; 又所生之子禁无得雉发垂辫，违者，男妇满杖，帮长、邻佑减二

等”。② 明命七年 ( 1826) 七月，阮氏政权建立 “嘉定唐人税例”，实行帮

长统摄各帮人等执行征税，其经过记载在《大南实录》中:

城臣奏言: “属城诸镇别纳唐人，或纳庸钱、或纳搜粟、或纳铁

子，税课各自不同。又有始附者至三千余人并无征税。且城辖土地膏

腴，山泽利溥，故闽、广之人投居日众，列□布野，为贾为农，起家

或至巨万，而终岁无一丝一粒之供。视之吾民，庸缗之外更有兵徭，

轻重殊为迥别。请凡别纳及始附唐人岁征庸役钱人各六缗五陌，其始

附未有产业者将为穷雇免征。”帝谕之曰: “在籍唐人例有一定则可矣，

若始附之人尚未着落而檗征之，将责之所在里长抑在城镇府县自为之

乎? 况始附者不无空手固宜将为穷雇，然适我乐土，岂有长穷之理而

可终免税乎? 其悉心妥议以闻。”城臣寻奏言: “前者唐人投居城辖民

间铺市业，令所在镇臣据福建、广东、潮州、海南等处人各从其类，

查著别簿，置帮长以统摄之，其有产业者请征如例，至于穷雇，常年

察其已有镃基者征之。”帝允其奏。③

地方官员奏议是企图对 “始附唐人”征收庸役钱，均平赋役负担，“始

附唐人”即初次来到越南的“新客”。明命皇帝延续历朝的宽免政策，认可

向“在籍唐人”征收身税，“在籍唐人”即指入籍的 “明乡社”，而对新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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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《大南实录正编》第一纪《世祖高皇帝实录》卷四十一。
《大南实录正编》第二纪《圣祖仁皇帝实录》卷六十二。
《大南实录正编》第二纪《圣祖仁皇帝实录》卷四十。



网开一面。与此同时，为了保证从中越贸易中获取商税，明命皇帝赞同对

流动商民分帮管理制度，由帮长统摄各帮商民，编定册籍，登记店铺产业

征收商税。

二 殖民地政府开征华人身税

越南开征华人身税是在法国建立印度支那殖民地的背景下出现的。阮

世祖依靠法国传教士百多禄 ( Pigneau de Behaine) 的军事帮助而建国，对

天主教采取了自由发展的政策。明命时期，天主教徒起兵反叛，结果遭到

禁教处罚。1847 年，法国远征舰队借口阮朝杀害传教士，在岘港进行挑衅

并击沉五艘 兵 船。1858 年，法 国 联 合 西 班 牙 炮 轰 岘 港，进 行 殖 民 侵 略。
1862 年，迫使阮朝订立《越法柴棍条约》，即 《第一次西贡条约》，割占以

西贡为中心的边和、嘉定、定祥三省地区和昆仑岛，建立法属交趾支那殖

民地。1867 年，法国又攻占昭笃、河仙、永隆三省地区，越南南部六省全

部沦为法国殖民地。1874 年 3 月和 8 月，越南又与法国分别签订了 《越法

和平同盟条约》，即《第二次西贡条约》和 《越法商务条约》。法国通过不

平等条约在越南建立殖民统治的目的是获取财富，百多禄给路易十六的信

中已有基本构想: “按照我的意见，在交趾支那建立一个法国的殖民地是达

到这个目的的最稳妥、最有效的方法。……如果我们把这个国家占领，则

无论平时战时，都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。……这些利益就是这个国家的天

然富源 以 及 从 建 设 一 条 达 到 中 国 中 部 去 的 商 道，所 将 获 取 的 莫 大 的 利

益。……将使我们获得那个人们不认识的国家 ( 中国) 的 ( 种种) 的财

富。”① 清政府在 1803 年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后，重新确立了宗藩朝贡关

系。因此《越法和平同盟条约》着意于瓦解中国的宗主权，第二条规定，

“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阁下，面对一切外国，不论是那一个外国，承认安南王

的主权和他的完全独立，答应给他帮助及救援，并约定在他要求时，将无

偿地给予必要的支持，以维持它国内的秩序与安宁”。②

法国在印度支那建立殖民政府前，没有移民和贸易经济为基础，无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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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《一七八七年百多禄主教上路易十六的奏议》，张雁深译，中国史学会编《中法战争》第 1
册，新知识出版社，1955，第 363—364 页。
《1874 年越法和平同盟条约》，张雁深译，中国史学会编《中法战争》第 1 册，第 375—
389 页。



获取财政支撑，于是依照本土税制将税收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两种，其中

直接税以人头税为大宗，是税额的主要来源。法国人头税征收与维系百年

战争的军事能力有关。1439 年，开征第一笔全国性税收———王室人头税

( tailleroyale) ，15 世纪 40 年代演变为常规性的军事人头税 ( taille des gen d’
arms) 。① 而后，人头税在直接税体系中延续为主要税种，具体实施就是由

每个管辖单位 ( 总监区、选区、教区) 缴纳一定份额的人头税。② 亚当·斯

密在《国富论》中评述了法国人头税制度，“对每个课税区，课以一定的金

额，这金额，州长必竭尽所能收足”。③ 为了实现税收目标，各地采取包税

制征收人头税。1661—1690 年，法国包税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的 40%—
60%。④ 为了建立殖民统治政府，征收人头税成为法国在越南榨取财富的首

要手段，仅 1867 年的税收总额就达到 574 万法郎，除了用于殖民行政开支

外，还上交法国政府 150 万法郎。⑤ 这种情形如斯科特总结: “一个远比其

所取代的传统政权发达的行政能力和官僚势力范围的殖民地政权，为了一

个不断增长的行政系统的财政需要而向农业经济榨取税款。……豁免土地

税和人头税的情况更为罕见。……毫无疑问，殖民地政权的财政要求，远

高于过去越南宫廷的财政要求。”⑥

传统越南王朝的人头税 ( 即身税) 比较宽松并富有灵活性，“当法国人

接管安南和东京之时，大多数村庄中至少三分之二的成年男子没有被列入

赋税名册之中”。但这种灵活度被殖民制度抹杀，“人口普查和村庄代理人

的引入，逐渐将这一行政自由削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。……在各种场合要

求人们将人头税收据作为一种个人身份证明拿出，遂使村民逃税日益困

难”。⑦ 法国殖民者不认可清政府对越南拥有的宗主权，对华人的经济优势

怀有不安情绪，也开征各种税收。1877 年，李圭在 《东行日记》中的描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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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〔英〕佩里·安德森: 《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》，刘北成、龚晓庄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

2001，第 60 页。
〔英〕詹姆斯·B. 柯林斯: 《君主专制政体下的财政极限: 17 世纪上半叶法国的直接税

制》，沈国华译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，2016，第 10 页。
〔英〕亚当·斯密: 《国富论》，郭大力、王亚南译，商务印书馆，2015，第 837 页。
参见马骏《包税制的兴起与衰落: 交易费用与征税合同的选择》，《经济研究》2003 年第

6 期。
郭丽娜、谭欣欣: 《法属印度支那税收体制特征剖析》，《南洋问题研究》2006 年第 3 期。
〔美〕斯科特: 《农民的道义经济学: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》，程立显等译，译林出版社，

2013，第 137—138 页。
〔美〕斯科特: 《农民的道义经济学: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》，第 139—140 页。



颇为充分:

西贡一城居闽广人约二万，居法属别埠者尚约五万五千人。余上

岸，雇车先至超伦，街道房屋悉若中国。闽商黄发成邀往中点，黄为

漳州人，亦隶英籍，为此间巨贾，获利甚巨。……法见华人来此日众，

以为可以鱼肉也，特创新章，凡华人居此者，有进出口税、身税、屋

税、地税、招牌税六项。……不论贫富，每人纳身税洋五元，惟妇女

及十六岁以下者不征，以后每年悉照此例。地税视地方贸易情形，分

上、中、下三等，上等每法国一尺合中国见方二尺七寸，每年征洋三

分七厘; 中等视上等减半，下等视中等减半。屋税估值百元每年征税

六元，招牌税视贸易大小区为五等，一等每年征税二百元，二等一百

二十元，三等八十元，四等四十元，五等二十元，其店主身税亦即递

增，如店为一等者，每年改征店主洋六十元，二等者二十元，三等以

下仍照每年五元征收。将来出口按进口例，各输二元五角，其进口、
身税两项。执照须随身携带，以备巡捕查验。另设关以榷货税，稽查

极严。嗟乎，举大地无此，烦苛之政，较新加 坡 英 例，诚 有 霄 壤 之

别矣。①

郑观应在 1884 年获得的 《西贡抽收新旧华人身税章程》 ( 以下简称

《身税章程》) 和《西贡华人出口章程》反映了征收身税的方式。按照 《身

税章程》，定居华人身税分三等征收，“第一等大商，每年每名身税正款银

五十六元二角，癸未年 ( 1883 ) 加抽银每名十一元二角三分，公所纸费银

五毫。第二等铺家，每年每名身税正款银十八元七角，癸未年加抽银每名

三元七角四分，公所纸费银五毫。第三等手艺铺佣工，每年每名身税正款

银四元七角，癸未年加抽银每名九毫四分，公所纸费银五毫”。② 《身税章

程》规定，“搭船到埠”的 “新客”实行分帮管理，各帮帮长并成为 “新

客”的担保人:

华人搭船到埠，船主不得私任搭客登岸，须俟华民政务署面差官

到船，将搭客大小男女点名，先给小牌照一纸，方得登岸。其行李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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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李圭: 《东行日记》，《申报》1877 年 2 月 6 日。
夏东元编《郑观应集》上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，第 995 页。



送入鸦片烟税务总局查搜讫，随送华民政务署，分开福建帮、广肇帮、

潮州帮、客家帮、海南帮，按帮拨交各帮长，分还本人领去。搭客新

到，每名身税由正月一号起至六月底止，作上半年算，每年纳税银二

元，公所费银五毫，艇子银一毫。由七月一号起至十二月底止，作下

半年算，每名纳税银一元，公所费银五毫，艇子银一毫。如旧客往他

埠复回本埠，凭出口原票换回原日身税纸，照常纳税。在埠男子若无

身税纸在身，被番役查获，监禁三个月，若仍无银缴纳，即勒令该帮

自备川资解回原籍，不准再到。①

“华民政务署”也称 “新客衙门”，即 “西贡移民局” ( Immigration) ，

主管官员被华人称为“新客官” ( Chef de Service Immigration) 。帮长是协助

法国殖民政府管理移民、收取税款的华人代表。英国学者巴素 ( Victor Bur-
cell) 曾描述越南各帮帮长性质，“在安南 ( 中圻) 和柬埔寨，华侨均自行

组成社团，称为帮，系依照他们的方言，或所自来的省份而分别组织的。

其首领称为帮长，相当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华侨的甲必丹，系由当地政府遴

选，而向政府负责其同胞的奉公守法和缴纳捐税。他们享有与安南人同样

的公民权，并豁免兵役及徭役”。② 从这点而言，殖民政府并没有采取现代

直接税的征收模式，设立专门机构征收每一名纳税人的税额，而是通过帮

长、副帮长等所谓的 “集体纳税人”进行征税。帮长由帮众选出并得到法

国殖民政府确认。“新客”必须获得帮长的收纳与担保，才可居留。③ 帮长

要负责新客在越南的全程活动直至离开，“每月一号帮长将华人姓名、出入

口数目具报公堂”。④《西贡华人出口章程》规定了帮公所和帮长的职责所在:

华人出口，准其携带眷口，只收本人出口税，每名二元，公所费

银五毫。不拘前往何埠，本人将身税纸并出口税等项，交本帮公所，

取回收条。越两日，觅一担保人，具保该出口人不欠公项及街坊账目，

立单盖印，送本帮公所，由公所发出担保放行票一张。又由帮长带赴

11

从中法身税交涉看近代旅越闽粤商帮的利益诉求与历史演变

①

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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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东元编《郑观应集》上册，第 995 页。
〔英〕巴素: 《东南亚之华侨》上册，郭湘章译，台北: 正中书局，1974，第 307 页。
李长傅: 《南洋华侨史》，上海书局，1991，第 118 页。
张荫桓: 《三洲日记》，转引自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侨史资料选辑组编《晚清海外笔记

选》，海洋出版社，1983，第 27 页。



华民政务官署，验问姓名，度量长矮，复给出日票一张方得登舟。妇

女出口若无男子携带，亦准自带子女，领出口票一张，缴公所费银五

毫。解缆时将所领出口纸交与华民政务巡差收去。华人既领有公所担

保放行票，华民政务署出口票，于解缆之际，将公所担保放行一票交

与华民政务巡差收去，自留政务署出口一票，俟回埠日将此票交出，

验看明白，换回原日身税纸，只纳公所费银五毫，艇予银一毫。华人

曾经出口纳过税项，不久返埠，准将该出口票留用一年。若再出口只

纳公所费银五毫。①

这种管理基本保持不变，与陈达在 1935 年描述自己离开西贡时情形相

同: “余将离西贡时，轮船公司嘱先到亚洲人移民局办手续。余入该局，见

中国部分分五帮，即海南、广州、潮汕、客人及闽南。余交去护照，并向

执事人问曰: ‘我的中国应属于哪一帮?’执事人亦笑，拿护照后屡次向我

提出问题，报告完成后交法籍长官，后又数次修改，把我归入客人帮，最

后引我到一室，要取我的指印。”②

各帮公所管理新客过程中是有利可图的，据李圭描述: “初进口，先至

华人会馆，由董事录名报法官给照，每人收进口税洋二元五角，以二元归

法官，五角为会馆经费。”③ “五角”即 “银五毫”的公所费或公所纸，就

是各帮所得利益。会馆还可能充当了包税人的角色，如 《重修西贡埠广肇

帮圣母庙劝捐启》追溯，“考我帮在本埠建有圣母庙，其来已久，前经向法

政府禀立有案，向来庙中司税每年报效经费约计不下七八千元”，④ “报效经

费”来自包税所得。包税制 ( tax farming) 作为一种古老的税收制度，在东

西方长期存在。简单而言，即商人以较低的数额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向国

家包缴某一种税的总税款，而后再以高于已缴总数额的税款向百姓征收该

税，包缴额与征收额之间存在的差额成为商人获得的利益。华人很早就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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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夏东元编《郑观应集》上册，第 998 页。
陈达: 《浪迹十年之行旅记闻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3，第 152 页。陈序经先生也有同样经历，

“我在国内领了护照，并且在法国领事馆里得了法国领事的签字，然而到了西贡的时候，

移民局的法国人说: 护照等于废纸，结果我也要照样的入新客衙，请人担保，盖好手印，

然后始能出来” ( 陈序经: 《论法国人在越南的尊严》，《越南问题》，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

济研究所，1949，第 31 页) 。
李圭: 《东行日记》，《申报》1877 年 2 月 6 日。
《重修西贡埠广肇帮圣母庙劝捐启》，转引自耿慧玲《西贡埠广肇帮圣母庙初探》，《海洋史

研究》第 7 辑。



东南亚各地包税，比如爪哇王公任用华人港务长征收华人的进出口货物税、

赌博税、人头税等。荷兰东印度公司入侵印尼后，在建立殖民地过程中，

承袭了以华人公馆为基础的华商承包制，从而获得了稳固的财政收入。①

帮长或副帮长的报酬也从包税等收入中领取，即如张荫桓谓: “五帮之

中各有正、副帮长，正帮长岁薪一千二百元，由本帮取给。”② 除了正、副

帮长参与身税征收外，其他还有理财员、司数员、文案等人辅助，酬金从

会馆经费中支出，如《堤岸广肇公所章程》中规定: 正帮长，每月 160 元，

另送每年应酬费 1200 元，每月特别车费 30 元; 副帮长，每年 300 元; 理财

员，每月 180 元，包足办事人 3 名; 司数员每月 110 元，包足办事人 2 名;

新客衙一等法文案 1 员，每月 80 元; 新客衙二等法文案 1 员，每月 75 元;

新客衙三等法文案 1 员，每月 40 元; 新客衙四等法文案 1 员，每月 40 元;

新客衙五等法文案 1 员，每月 35 元; 新客衙杂理 1 员，每月 35 元。③ 法国

殖民当局推行的身税征收制度虽然加重了华人负担，但体制转化产生的套

利时机使各帮参与其中。

帮长由各帮会员选举产生，会馆作为各帮议事场所得到不同程度的更

新，以强化乡帮文化认同。张德彝在 1866 年记载“穗城会馆”，“行数里至

一处名‘穗城会馆’，系广东建者。入内过穿堂，后殿内供奉天后娘娘神

像。……见殿内钟磐五、供一切仪物，类中土物。傍有财神殿。前厅列檀

椅二行。……院内两壁皆琉璃烧成戏文，一切门窗无不精细，甚异其地不

应有如此制造。询之张沃生，乃知一切器具皆来自广东”。引领张德彝游历

的“宏泰昌”商号主任张沃生即为一例。张沃生又名张霈霖，为 “广东广

州府香山县谷字都监生”，“年近四旬，好客，解英、法、安南语”，“按年

往粤省贩卖越南米粮，又自广省运货在此售卖”。④ 张霈霖不只是米行商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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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仁龙: 《荷属东印度时期的承包制与华侨》，《南洋问题》1983 年第 3 期; 沈燕清: 《新

加坡与爪哇华侨鸦片包税制比较研究》，《南洋问题研究》2007 年第 3 期; 沈燕清: 《巴达

维亚甲必丹制度与华侨包税制关系探析———以玛腰陈永元为个案》，《华侨华人历史研究》
2008 年第 1 期; 沈燕清: 《19 世纪中期巴达维亚华人包税经营研究———以〈公案簿〉档案

为中心的个案研究》，《八桂侨刊》2010 年第 3 期。
张荫桓: 《三洲日记》，转引自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侨史资料选辑组编《晚清海外笔记

选》，第 27 页。
《堤岸广肇公所章程》，越南华侨年鉴社编《越南华侨年鉴》，越南: 堤岸亚东印务局，

1929，第 134—135 页。
张德彝: 《航海述奇》，转引自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侨史资料选辑组编《晚清海外笔记

选》，第 4 页。



他交际面甚广，经常代表广肇帮或西贡华商接待出使欧洲的使节或到东南

亚调查侨务的官员。郭嵩焘 1879 年经过西贡时云: “往张宏泰、陈福基两

栈行一谈。宏泰主人张沃生 ( 霈霖) ，福基主人陈庆和，又颜万和主人颜珍

洧 ( 宗贤) 。陈、颜皆闽人。西贡富商推陈为首，堤岸富商推颜为首。”此

外，他也扮演着鸦片包税商的角色，薛福成在 1881 年记载: “西贡有粤人

张霈霖者，承办洋药膏厘局，名为福昌公司。西贡一口，鸦片皆归其承办，

每年包税一百三十万金，法人借为军饷之大宗。”① 交趾支那的鸦片包税制

由法国人创立，先是由两个法国人经营，1864 年租借了一个华人集团，他

们直接从加尔各答购进鸦片，至 19 世纪 80 年代，年进口量在 1000 箱左右，

其收入占到交趾支那总收入的 30%。② 这个包税集团可能就是广肇帮，张霈

霖为主要人物。1884 年郑观应被派往西贡等地刺探法人动态，张霈霖也是

联络人，如郑观应在日记中言: “ ( 初三日) 同舟有教士问我何往? 余曰

‘往西贡。’又问: ‘尔何处人? 来此何事?’余曰: ‘某广东人，向在南洋贸

易。今自新加坡来，将往宏泰昌探听行情，以便买卖。’”“( 初四日) ，雇车

上岸，箱笼物件，法捕概行查验。同人身上亦解衣遍搜……随入宏泰昌，

晤张沃生，询我辈到此要纳身税否? 张曰: ‘住此三、四日，我为照料，可

不必纳也。’”③ 由此可见，帮长或者商帮中的精英分子借助新税制度的包税

而获得更多财富，建立了广泛的政治联系和商业网络。这种现象在张荫桓

的日记中也早有记载: “本帮每人身税外加抽洋银五角，法官倚以办事，帮

长往往借端肥己。”④

三 身税豁免的中法外交斡旋

法国在越南建立了殖民统治后，越南仍以中国为宗主国，他们在 1876
年进贡北京，1880 年继续派出贡使出使北京。与此同时，法国加快殖民步

伐，报刊吹嘘“武力兼并北圻”和 “开通红河”。1880 年，中国驻法、英、
俄公使曾纪泽注意到这一动向，照会法国外交部部长申明: “越南国王既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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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福成: 《薛福成日记》 ( 上) ，蔡少卿整理，吉林文史出版社，2004，第 362 页。
连东: 《鸦片经济: 以中国、东南亚和印度为视域 ( 1602—1917 ) 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

2013，第 200 页。
夏东元编《郑观应集》上册，第 973 页。
张荫桓: 《三洲日记》，转引自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侨史资料选辑组编《晚清海外笔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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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于中国，即为中国之藩屏，倘该国有有关紧要事件，中国岂能置若罔

闻。”① 即便如此，法国仍我行我素，1881 年 11 月，法国宣称要根据 1874

年条约承认越南独立。1882 年，法国外长强调法国在越南事务上的行动自

由权。在此过程中，中法两国在外交上产生诸多摩擦，华人身税征收也成

为中国驻外公使关注的问题之一。1878 年，曾纪泽经过安南时，记下了华

人税收的情况: “以六项之税税华民: 曰进口税; 曰出口税; 曰招牌税; 曰

地基税; 曰房屋税; 曰身口税。”② 身税分 “新至”与 “已居”进行征收，

其内容也是多变苛杂，蔡钧记载较为详细: “凡自十五岁以上新至者，需纳

身税银二元，一年以后纳银五元，近日又复增加。贸易者领牌，分七等，

按岁缴之于官: 一等牌费二百元; 二等一百二十元; 三等八十元; 四等四

十元; 五等二十元; 六等十二元五角; 七等七元。领牌贸易之人身税另纳，

亦分数等: 上等六十三元; 二等四十元; 三等二十五元; 四等十二元; 余

照寻常身税。”③

法国殖民者对华人的征税方式违背了中法之间的条约内容。按照 1845

年签订的中法《五口通商章程》第一款，中法以最惠国待遇对待双方侨民，

“嗣后中国与法兰西国及两国民人均永远和好，无论何人在何地方，皆全获

保佑身家”。1860 年签订的中法《天津条约》第一款也是同一意思，“嗣后

大清国皇上与大法国皇上及两国商民，毋论何人在何地方，均永远和好友

谊敦笃，彼此侨民皆获保护身家”。事实并非如此。1884 年，郑观应到西

贡、暹罗等地与华商进行深入交谈，闽籍华侨郑长盛对郑观应说: “华人在

暹罗纳身税者约六十万，不纳身税者约百二十万。其本国民亦不过二百万，

华民约略与之相等。……华民如此其多，按照公法，定当设立领事保护华

民。现在各国或数千人或数十百人，无不设立领事，独我朝不设此官。是

以华民受其苛虐，无处伸诉，此亦中朝之缺事也。请为我民陈之。”④ 郑观

应接受了侨商的意见，回国后撰文抨击了征收身税的不公平待遇，并深刻

反思缺乏外交人才的恶果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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迩来中国人民出洋贸易佣工者，年多一年，不可胜计，中国之人

经营出洋者，为天下之至众，故钦差领事等官，比天下各国更宜加隆。
顾中国未设钦差以前，外邦政府尚知爱护华民，多方招致; 既设钦差

领事之后，外邦设法竞抽华民身税，极力驱除。或疑中国到彼争食，

今其见逐，情理使然。夫争食者，岂止华民，何以不逐他国，而独逐

中国? 是其薄华民者乃所以薄钦差，薄钦差乃所以薄中国，薄钦差者

何? 为其不知西国之例，而动多可嗤也。薄中国者何? 为其不行富强

之法，而徒夸其大也。中国外部及出使各官，必须全用深通西学、深

明西例之士，则庶乎其得矣。洋人每肆欺陵，无由伸理。仿西例，于

各旧设公使，于华民寄居之埠设领事，遇事往来照会，按公法以审其

是非，援和约以判其曲直，保吾民，御外侮，维和局，伸国权，使臣

之所系不綦重欤! ①

1885 年 6 月，中法新约的谈判过程中，李鸿章虽然放弃了宗主国权利，

但为了保护华侨利益，要求在越南设立领事馆。由于没有制定相应保障性

条款和及时设立领事，法国借此对华人予以严厉处罚，《申报》的 “身税极

严”报道说明了当时的严峻局面: “安南西贡埠设纳身税一欵，已历有年。
近闻新任法官认真查验，年貌必要相符，如遇有与别人买受出口纸回埠，

欲图幸免身税者，一经查出，定必罚银监禁，另要追纳身税等情。今据来

人言之凿凿，故特告之四方，俾众咸知，猛醒莫坠危途可也。”② 苛征之余，

在越华人与法国殖民当局之间的摩擦和纠纷也会增加。在缺乏领事保护权

益的局面之下，华商不得不雇请法国律师进行交涉。1886 年，河内华商聘

请李沙尔控告法国官员违法征税。1886 年 2 月，驻法公使许景澄接到李沙

尔从河内来函后，立即将相关文件转给总理衙门和李鸿章，并说明法国殖

民政府苛征细节，要求在商约谈判中予以革除:

近得法律师李沙尔自河内来函，系在越华民公延该师申诉法官苛

征之困。查古尔西所定税则，内载亚细亚人住居越地者应纳人税。人

税者，于应完货产各税之外，按人抽取，分为四科，多至每岁三百佛

郎，递减至三十佛郎。外国厚敛于民，头会箕敛之风，习不为怪。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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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观应: 《盛世危言》卷三，华夏出版社，2002，第 186—189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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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项人税法，于本国不征而征于所保护之国，又不征欧洲他国之人而

专征华人 ( 亚细亚人在越者惟华民) ，未免意存偏苛。新约第一条明载

中国侨居人民，与法国所保护之人无异。是征税一端，即不应显分厚

薄。既据该处华民呈诉，似未便置之不问。拟由弟商诸外部，请其革

除此令。……目前商约未定，在我更得示以操纵，揆之事势，正值可

商之机。①

1886 年 6 月，许景澄还写信给袁昶说明抗争身税在于利用国际法争取

地位，“越境华人输纳身税，显与一律优待之说歧背，不与计较，将使各国

轻我。区区所陈，非好名多事”。② 在许景澄等人推动下，李鸿章在 “中越

通商条款”的谈判中，也坚持要求免除华人身税。光绪十二年 ( 1886 ) 十

二月十一日，李鸿章就说: “华人在越征索身税一节极为苛政，鸿章前与弋

使辨论数日，含混未允。嗣竹筼 ( 许景澄) 叠与外部辨争，亦未就绪。据

林椿密言，恭使意可准免，倘我通融一、二，必令彼免华民身税以相酬报。
至新约第二款言明中越往来不碍中国威望体面，似可就此申论，比照英缅

新约办法，令越王仍照章派员贡献，送呈桂抚转进，或亦告朔饩羊之意，

未知能办到否。”③

1887 年，薛福成接替许景澄任驻法公使。在前往法国途中，他也到西

贡等地调查，对身税也甚为反感。④ 中国朝野此时对不平等身税的待遇已有

深刻印象，也成为官员普遍关注的问题。1888 年，余 等人到西贡、堤岸、
海防、河内各埠查访华人商务，认为 “法人征税增减无常，身税专征华人，

尤不公道”。⑤ 光绪十七年 ( 1891) 八月九日，薛福成在巴黎发电给清政府

建议支持抵制“西贡身税”。⑥ 光绪十八年 ( 1892 ) 二月二十四日，薛福成

照会法国外交部，请求裁除越南等处华民身税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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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

④

⑤

⑥

许景澄: 《致总理衙门总办函》，朱家英整理《许景澄集》第 1 册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

2015，第 145 页。
许景澄: 《与袁昶书》，朱家英整理《许景澄集》第 5 册，第 1521 页。
李鸿章: 《论法议改约》 (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) ，顾廷龙、戴逸主编《李鸿章全集》
第 34 卷《信函六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8，第 150 页。
蔡少卿整理《薛福成日记》 ( 上) ，吉林文史出版社，2004，第 503 页。
张荫桓: 《三洲日记》，转引自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侨史资料选辑组编《晚清海外笔记

选》，第 27 页。
《寄译署》 ( 光绪十七年八月初九日) ，顾廷龙、戴逸主编《李鸿章全集》第 23 卷《电报

三》，第 209 页。



业经前任出使大臣许于光绪十二年间知照贵国前任总理外部事务

大臣佛来希尼查办在案。先是贵部佛前大臣遣员面称此事，应俟将来

查看情形，再为酌办等语，又于光绪十二年七月初五日照会许前大臣，

内开本部前将遣员转达之意，今再声明只要中国襄助，便能有成等

因。……现在该处地方渐臻安静，诸事大有起色，历见公牍，信而有

征。窃喜贵国当年未能照办之事，至此必可施行。……今身税一事，

既与中越等处工商艺业，实有妨碍。想贵国必肯毅然革除，以表善政。

且此税虽名亚细亚客民身税，其实大半出于华民。华民困累较重，人

所共知。是以本大臣将裁革之请，复为申明。务请贵大臣体察情形，

允许照办，以为敦笃睦谊之据。而此事发端，已阅五载，缓至今日，

尤征中国委曲求全，办事和平之意。故望贵国通饬越南三圻等处，即

所谓华印属部之地，将所征之华民身税一律革赊，以苏民困。①

光绪十九年 ( 1893 ) 正月十六日，薛福成再次照会法国外交部，以委

婉的方式指出: “按身税一项，于华民固有所损，于贵国亦得不偿失。缘该

处工商事业，皆须华民为之。华民税轻，则工省价廉，百废俱举，其利仍

归于贵 国。若 华 民 税 重， 则 工 费 价 昂， 诸 务 拮 据， 其 害 亦 仍 归 于 贵

国。……以越南物产之饶，自然之利，所在皆是，苟得华民通力合作，必

能日臻富庶，裨益良多。惟贵国必须薄其税敛，苏其困苦，方能有济。倘

征税太重，财匮力竭，是自塞利源矣。……贵国素讲礼尚往来之道，则革

除身税以恤华民，正与此道相符。且可表明贵国推诚相待之心，使两国邦

交日固，彼此皆获裨益。”② 在薛福成引导下，中法共进行了三次谈判，后

因薛福成任满回国而停顿。光绪二十年 ( 1894 ) 三月，李鸿章接见法国新

使日海，也论及华人身税问题:

李: 从前华民流寓越南者甚多，嗣归法国管辖，设立身税，其向

在越南者率多舍此他图，其未至越南者势必裹足; 其有田庐产业在越

者，不能不暂住其地，然身税实非所愿。查莫属之新加坡、槟榔屿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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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薛福成: 《与法外交部议裁越南等处华民身税》，严云绶等主编《薛福成集》，《出使公牍》
卷八《洋文照会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14，第 645 页。
薛福成: 《与法外部再论越南流寓华民身税》，严云绶等主编《薛福成集》， 《出使公牍》
卷二《咨文》，第 545 页。



处并无身税名目，故华民皆乐赴其地。法国如不将身税撤去，越南商

务必不能兴。日云: 身税一节各国流寓越南之人皆一律征收，并无歧

视。李: 我查各国流寓越南之人，除华民外并不出身税，显系歧视。

故我劝法国必将华民身税一概除去。日云: 身税本系一年一定，此次

路过西贡、河内已与该处总督说及，将来当设法减轻或一概捐除。①

此时，法国内阁增设了殖民部，这是海外殖民地和保护国的最高行政

机构，下设三个会议和一个管理局。会议即殖民地最高会议、殖民地经济

会议和殖民地立法会议。印度支那联邦行政管理大权基本上操纵在法国国

内殖民部手中。联邦的总预算、税收总额等由法国国内决定。因此，法国

新使日海对李鸿章所言 “设法减轻或一概捐除”，只是外交辞令而已。而到

1897 年杜美 ( Paul Doumer) 总督上台后，进一步通过税收积累作为财政收

入，华人身税成为主要加税目标。如《申报》云: “西贡议政局议将华工身

税加增每人岁输洋银十三圆，现已决意施行……据西人言，西贡府库甚为

支绌，而华人到者日众，虽生意并无起色，然惠然肯来者仍复络绎不绝，

故借人税以裕库项，甚为得宜。”各帮帮长对此次身税加征进行了交涉，但

效果甚微，“各会首联名禀诸法官，请照旧例，每人征税十圆，以示体恤。

法官能否允准，刻尚未得而知也”。② 身税加征说明身税税额可根据法国殖

民政府的财政需要而随意更改，成为其敛财的重要手段。
1903 年，孙宝琦出任驻法公使，指出华商在越南遭受的不公待遇，向

清政府建议在西贡、河内、海防等地设领事。1905 年，法国政府宣称华侨

免税问题将由印支总督决定，孙宝琦派严璩和恩庆到越南交涉。严璩等人

到了河内见了总督鲍渥，“当面催将一切华人身税及各项欧人所不纳捐税，

一切蠲免”。而鲍渥说: “身税一项征收以来已二十余载，推其本意，实由

中越壤地相接，良莠不齐，不得不借此以资稽察。且华人勤俭耐劳，不耻

恶衣恶食，所有积蓄即以寄家，而欧人饮食居处素优，用费自巨，由是观

之，即有各项捐税，适足相抵，至于今日已成进款大宗，欲觅他项相抵，

实非易事。”③

91

从中法身税交涉看近代旅越闽粤商帮的利益诉求与历史演变

①

②

③

李鸿章: 《与法国新使日海问答略》 ( 光绪二十年三月初六、初七、初九日) ，顾廷龙、戴

逸主编《李鸿章全集》第 36 卷《信函八》，第 17 页。
《申报》1897 年 3 月 5 日。
严璩、恩庆: 《越南游历记》，光绪三十一年 ( 1905) 铅印本，“呈文”，第 1 页。



鲍渥的态度代表了法国殖民政府的态度，其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狡辩。
以稽查良莠为例，后来海防华商会馆帮长陈务新在给外务部的信函中对此

有所驳斥: “若谓既纳身税，而我华之歹人群至，扰乱治安，试问有身税纳

者，尽非歹人，而星坡之无身税，数百万华人多是歹人乎? 欲杜歹人，惟

视政治警察之优劣耳。况法人之入中国也，如何优待，如何保护，数十年

未闻有虐待法人之一事。路权、矿权、邮政权、租借权、通商权，计得我

中国之大利权，何止千百倍身税。我国政府之好意如是，中国人淡然若忘，

仍欢待至今日也。法人不以我为恩则亦已矣，而我与法何仇，偏为苛待手

段，仇外举动，大伤中国人感情，损失文明国之名誉，此诚不可解者也。”①

六月一日，严璩等人到西贡后，还被带去参观“新客公所”，“邀视照相

所、量身所、验看眼、口、鼻、下颌所、印右手五指纹所”，并被告知，“每

一船至，所有亚洲人除日本人、法属印人外，悉行驱入听候，逐节考验详载，

约半点钟即可一切完竣”。当然，这是法人的溢美之词。 《申报》很早就以

“新客公所”为对象报道“越南弊政”: “法兰西所治越南一地，政令甚苛，华

民之流寓此间者，被虐尤甚。凡客初至，无分良莠，例必押进新客亭查搜，

行李倾囊倒箧，任其所为，倘开锁稍缓，每受鞭责。继往新客衙门察言观色，

度量身材，报以名姓、年庚、住址并点印指节纹，多方留难，恒致延缓数天，

始能完毕。”② 严璩等人没有听信法人的说法，他们特别注明， “此代办所

云，而此间华商言，速者二、三点钟，有时半日、一日不等”。③

严璩等人调查旅越华商的身税负担，因此对帮长、铺商等群体展开调查，

记录他们对身税豁免的态度，比如在海防的调查资料可整理如下 ( 见表 2) 。

表 2 严璩等人在海防的调查资料

时间 内容

四月二十一日

广东帮帮长关远德在此亦二十余年……关云: “孙星使有意令法政府蠲免身税

以及各种护照，事若得成，华商必深感戴。又三等税初立时不过三元，刻已加

至十一元二角。彼之敢于为此，亦知我辈无人保护耳。”

四月二十五日

至华商会馆，华人至者不下一二百人，当将此次来越本意宣告，渠辈俱甚踊

跃，俱谓法人苛待华人，自甲申而后，添设各项税目，逐年递加，至于今日倘

不设法诘问，责成蠲免，后来必无底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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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陈翰笙主编《华工出国史料汇编》第 1 辑《中国官文书选辑》第 1 册，中华书局，1985，

第 499 页。
《申报》1897 年 3 月 15 日。
《亚洲客民入境旅居章程》，《外交报》1907 年第 17 期。



续表

时间 内容

四月二十七日

华商张家永号寿年，佛山人，在此已十二年，开远昌铜铁灯色店。张年仅二十

九，据云身税一节能免固妙，然法人理财及外交手段素精，即能幸免，必在华

货上加税，得此失彼，正亦相等。且身税之设，亦华人所自取。盖来此者，

贤、不肖相杂，间有行劫及为窃贼者。即使法政府幸从豁免，后来来此华人必

多，未必能一一守法，善后之法，不可不预为之防

五月四日
各华商聚议设商会、立学堂二事，……禀呈一扣，其中所述者大旨谓身税之

设，彼法实歧视我华，如不能悉数蠲除，能将妇孺一项豁免亦佳

五月十日 广东帮帮长关远德及广源昌船行总买办钟家祥交出折略一扣，具陈身税情形

资料来源: 严璩、恩庆《越南游历记》，“日记”，第 1、9—10 页。

虽然旅越商人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，但是革除身税是普遍看法。严璩

等从越南返回后，即向商务部报告了相关情况。此时刘士训接替孙宝琦担

任驻法公使，商务部就提请刘士训与法国政府谈判设领事和身税之事。不

过事情并没有得到较好解决，1906 年，外务部正式表态在河内设领事时，

对“人身税”避而不谈，可见其放弃了身税的外交交涉。

四 民间反税浪潮的帮群整合

在外务部采取消极态度之际，法国殖民政府修订了南圻客民入境的相

关规定，并在 1906 年 10 月 11 日公布，名为《亚洲客民入境旅居章程》。这

一章程扩大了“客民”的概念，规定 “凡旅居南圻之亚籍客民或归并入类

之人，应各按籍贯、或方言、或宗教分属团体，名曰 ‘会馆’”，于是分为

四类会馆， “一、华种会馆，有广东、福建、琼州等名目; 二、印度种会

馆，有回教、佛教之别; 三、马来种会馆，有马来、爪哇、天方之别; 四、
亚洲别种及归并入类之人之会馆”。① 经此调整，表面上看起来征收身税、
入关验身等已不是专门针对华人，而是涉及全部亚洲人，但实际上进入越

南的亚籍客民主要是华人，如 1907 年 6 月经由南圻的入境者中，华人 1485
人，印度人 27 人，马来人 6 人。② 重订章程只是文字游戏而已，其目的在

于管制华人，执行严格的“身税”制度，查验华人的“身税纸”。潘佩珠对

此有所描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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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《亚洲客民入境旅居章程》，《外交报》1907 年第 17 期。
《亚籍客民旅居安南新章》，《外交报》1907 年第 31 期。



寓越华商为城厢旅民，身税较本国人逾重，上等身税可六十元，

中等半之，下等至少亦十元以上; 各项公搜银，法人给一纸牌，用法

文印注明姓名、年贯，为随身信符，不许遗脱。途行者、家居者，若

遇密魔邪检察 ( 法人巡警兵为魔邪兵，侦探兵为密魔兵) ，无此纸牌，

作逃搜论，即有重罚。其有官绅在家及现为法从事者，照越南国例，

无身税银，法人却给一免搜牌，每三年一换。领牌、换牌，皆纳银三

年，较搜银更重。其纸牌有青、红、黄三式，黄者为免搜纸牌，红者

为受搜纸牌，青者为外籍纸牌，外籍纸牌又有一则税例。南人游商自

居里过别处，若忙急未及向法官乞通行文凭，到别处时，向法官纳银

元领个外籍牌 ( 是青牌者) ，以往限速迟为多少，领纸牌讫，方得投客

栈居住。客栈若许无纸牌者居住，巡警兵觉出，拿向法官，主客同罚，

此是要分客栈之利。①

《亚洲客民入境旅居章程》的相关规定也加重了帮长职责，“凡本会馆

所属之人，进口上岸时，由正、副帮长担保应完之税”，“各会馆对于会友，

可自定去取，惟声请驱逐时，若其人业已远逃，则会长应仍担责任。若其

人尚欠身税，则帮长之责任”，“客民若经会馆驱逐或自出会馆，即不准侨

居法属各地，此等人先由会馆总公所讯问后，转交地方官递送出境，费由

本人自给，若本人无力，应由会馆出资”。② 在此状况下，帮长们对身税制

度带来的负担有很大的不满。光绪三十四年 ( 1908 ) 正月十日，海防华商

会馆帮长陈务新呈文外务部，认为频频发生苛虐华人事件的根源在于身税

制度: “商等旅居东京多年，自越南隶入法属，待我华侨事事以苛虐为宗

旨，其原因由每年征收身税……为征身税之故，随地随时肆意欺凌，小则

拘拿鞭笞，大则酿成各种奇祸。”函件的附加文件详细描述了华侨因身税征

收而承受的耻辱: “其验身也，则量身夹指影相，若清国之杀犯然。……年

年征纳，月月搜查，未纳者固辱，纳迟者既辱兼罚二十法郎。既纳者亦多

备查，既纳复失者固辱，既纳未暇影相者亦辱，既影相未暇换硬纸者亦辱，

失旧纸底又罚双倍，事急不暇取人情纸过埠者亦辱，更有罚二十法郎者。”
具体案例还有，“海防今年查搜妇女人情纸，登楼入房，寻至床下，每日拿

妇女七八十人押到会馆，妇女税每人五毫子耳，亦至羞辱如此。妇女或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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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遇法兵揶揄，则司空见惯矣”，“海防八月中某晚，法差在街截拿既纳身

税而未换硬纸者十余人，内有清花埠旧客已纳身税及取出口纸回港今返海

防者，亦一并被拿。经帮长两次求情，后要帮长仍须担保方释”。陈务新感

慨，“为身税而受辱十余年，千百十起，何可胜计”，“由身税而生凌辱，由

凌辱而生出种种苛虐奇祸，如砧上肉，釜中鱼，不论大小工商殷户，俱不

得为人类矣”。① 陈务新提醒外交部注意 《中法越南商约》的期满问题，认

为应利用机会进行修改， “法商因商务凋敝，有要求法督豁免南人身税之

议，又闻我国将届更改安南条约之期。务新以有机可乘，业由粤电禀求大

部，请与驻京法使磋商，并饬驻法刘使与其外部理论，务将六等苛例删除，

与他国一律优待。则大部一视同仁，无分远迩，开数百年海外保商之义举，

起五百万华侨爱国之热心。商等被辱愤深，富强念切，感回生之大德，尽

棉力以输诚，内外一心，又何难富强立见，外患潜消。若闻呼莫救，固灰

海外华侨之心，益壮他人欺凌之胆”。②

法国殖民政府没有理会当时侨越华商的呼声，甚至变本加厉，在制订

新章时，“将妇孺老人之五毫身税及过埠纸除去，余悉照旧复”，并且 “新

增苛例八十八条”。陈务新等人对此极为焦急，认为 “旧例未除，新例又

增，正如火上加油，碍难照办，当即联集各埠帮长同人筹议办法，共出魄

力，拼死要求”。于是他们以联合呈文的方式致函法国驻越全权大臣，主要

阐明了几点意见。第一，法国应遵守国际公约并落实中法互惠待遇，“敝国

与贵国向来辑睦，近年益见亲密。贵国人到我中国，我国皆以优礼相待。
而且各省繁盛之区，尽开商埠，使贵国及各国人利益均沾，自由出入，此

为两国永远和好之证。前者贵国与敝国立中越商约，许以待最优之国待我

华人，是贵政府以欧人待我华人，贵政府最为美意。今贵议院议收身税，

与贵政府之美意不同，致令敝国人闻之，莫不忧从中来，引为耻辱”。第

二，指出身税征收专为华人所设，带有种族人格歧视，“身税之设，关系于

人身，与货税不同，凡纳身税之人因此成为卑贱人格，年中被拘拿监禁者

大不乏人，不过为数元之身税。贵衙门因属事繁，敝国商民亦往往因□查

骚扰损害人类之自由”。第三，指出身税豁免出现的差额可由别项抽税代

替，“新例多至七十四条，其原因皆为抽收华人身税而设，而身税一事又为

各埠筹款而来。今东京十余省，华侨不足一万，所收身税不过十万余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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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不抽收身税纸，向别项加抽，以为抵偿，未始不可”。第四，认为身税条

例改变，会影响华人到越南经商，导致经济衰落， “敝国大资本家顾全体

面，皆裹足不来，以致商务日形冷淡。若免身税，则出入自由，行见矿务

工场满地遍设。将来东京之税务利权，其发达必有大过于今日者”。第五，

指出新条例会导致帮长赔累，不利于法国的殖民统治，“各埠帮长俱是商家

自理，商务已属不暇，至兼任帮长，加以责重事繁，料理倘未完全或一时

错误，则由帮长填匮，或受罚款，或受监禁，以阻碍自己商务，损害自己

名誉，是帮长责任如此其大，罪名如此其严，人人自危，谁敢受将来坐监之

帮长。况帮长代贵国办事，系当义务，与中国领事有升官希望者不同，帮长

任中仅得惠免身税一纸，况两年中难保无因公贻累以致身受危险者甚矣”。①

此时，上海商务总会已领导了 1905 年的抵制美货运动，在海内外华人

商界形成广泛社会影响力，于是苏智齐以河内粤东会馆的名义、陈务新以

海防华商会馆的名义致电上海商务总会，请求支持: “弟等业已联名呈复法

国驻越全权大臣，伸明公理，要求除免现时新例虽允作废。而身税一日不

除，羞辱一日难免，除沥情呈请外部及粤闽两督，据约争免外，为此函致

贵会诸君子设法挽救，代向贵省、贵埠法领事力要求务达除免身税之目的，

一面合全国内外国民之力，与之抵抗。”② 苏智齐、陈务新等人也将函件发

给了闽粤巡抚，福建作为旅越华侨的主要原籍地，巡抚松寿为了保全闽人

利益，予以积极回应，致电督促外交部:

中、法以越南商约满期，行将更换，前经两禀外务部堂暨刘钦宪，

苦求坚持。不料四、六月间，东京、河内法官开大会议，仅将妇孺老人

五毫之身税及过埠纸两款除去，其余身税仍照旧纳。因商等俱是闽粤之

人，用特联合东京全体华商呼恳察核，俯念侨民惨受身税苛待之苦，电

请外务部堂及刘钦宪极力维持，务达除免身税之目的，则侨民感德如获

再生等情。查越南各埠，闽侨最伙，内向至殷。兹据禀，法官背约征收

侨民身税，其苛待情形至为可悯。想大部保惠远民，必有以杜其患，相

应据情电请设法维持，转商法使或电达法外部，除去该华侨身税。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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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5 年，严璩等人到海防等地调查身税之际，带有组织商会的任务，

结果无功而返。严璩等人将 “海防商会之不得立”的原因总结为三点:

“一、众商意见合也。海防一埠，粤人四千，泉漳八百，即其中大商家而

论，已有四五党，各存意见，其小更无庸论。二、华商旅居异国，从无上

等商业教育，虽有三五稍达时务之流，而不识商会为何物。不知商会为何

物者居其大半，与谈此等有裨大局，有资公益之事，彼直漠然，反谓多事

糜费。三、不肖华人素以此间地方官威力胁使同胞，以为私利，商会一设，

则华人有所依赖，而彼辈失其个人之私利，故从中阻扰，不遗余力，本不

易成，复经此辈恐吓阻挠，更无所望。”① 时隔三年后，在民间抗争身税的

驱动下，陈务新等人召开全体华人会议，并联合署名各埠华商帮长呈文，

包括海防、东京属、海河内、南定、北宁、谅江、谅山、康海、虞东、驱

骡、建安、宜安、广安、宁江、清化、兴安、太平等，② 陈务新等人的抗争

行动显示了内外呼应的联合趋势，一定程度上整合了侨越的华人社团，可

见面貌改变之大。

法国殖民者将越南分为南圻、中圻、北圻进行统治。以西贡堤岸为中

心的南圻为华人聚集区，是法国较早建立殖民行政体系的区域，也是最早

利用华人帮群进行身税征收的区域。在五帮体系出现之前，七府公所为华

人统一的自治机构。五帮成为法殖民政府征收身税的辅助组织后，各帮分

化相当严重，甚至产生争夺身税的帮群械斗。因此晚清时期经过此地的驻

外公使推动他们联合组织商会，但收效甚微。严璩等人来到西贡时，倡议

商会也未有结果，“福建帮长林民英约在公余小驻午餐，所有各大商未至者

多，商会之事，渠辈虽许日后议办，其意仍畏惧法人，恐我政府无力保护。

虽极力劝导，仍以后缓为辞”。③ 1907 年，清政府派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作

为考察南洋商务大臣，出访南洋促进各华埠商会的建立，以便加强华商团

结及与祖籍国的关系，他目睹的西贡情况为 “人心涣散，因省县之异，分

为五帮: 曰闽帮、广帮、潮帮、琼帮、客帮，各立公所，互分畛域”。④ 《亚

洲客民入境旅居章程》实施之后，各帮逐渐恢复七府公所功能，1909 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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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《羊城日报》就以 “西贡堤岸七府公所”名义刊登启事，公告入境缴

纳身税的相关注意项。① 《申报》也报道西贡堤岸华商各帮因身税征收而形

成联合态势，“西贡一埠华商向无团体，前驻法公使孙宝琦道经安南时，特

捐三千佛郎，为各帮倡办商会之用，该款由商董李某存贮银行中，至今尚

未动用。去岁驻法公使刘式训又复行札该埠劝开商会，各帮商人颇为感动，

闻于三月初六日集议此事。……近日法人在彼开抽华人身税，计每人每年

比往岁加抽身税一元，华人对于此事异常怨恨，甚盼北京政府派领事前往，

俾受保护”。②

1910 年，南圻华侨依照章程选出 20 人的董事会，组成南圻华侨商务总

会，基本人员仍以五帮为主，福建、潮州、广肇三帮各推董事 5 人，客家和

琼府合推 5 人，向当地政府备案后成为合法组织。南圻华侨商务总会原借用

七府公所的关帝庙办公，1923 年会所落成后，改名为南圻中华总商会。南

圻中华总商会与七府公所、五帮会馆差别在于，前者是以商号为主的新式

社团，后者仍保持传统的行事方式，以章开沅先生的话概括，“从此不再以

个人或落后的行帮形象，而是以新式社团法人的姿态与官府或其他社会势

力相周旋”。③

五 修约语境下的身税与商税

越南华侨与中国近代民族革命关系密切，孙中山在河内、西贡等地活

动，在华侨中具有广泛影响。1912 年，清朝帝制统治被推翻，建立了中华

民国。对于海外侨民而言，他们希望就此改变原有的不平等待遇。《申报》

刊登《越南华侨之布告书》控诉晚清政府无能、法国殖民统治的严苛以及

华侨的种种苦难，其中身税成为重要话题。“其尤异者，旅越侨民复输纳身

税于法政府，此为各国侨民所无，而独苛抽我华侨者也。吾侨民久忍此辱，

且设有帮长以综其事，则帮长者代表侨民之事务而已。而法政府絷之以勒

令交匪，夫无论吾侨民于越南革命之事绝无关系纵，有一二为之暗助，而

法政府侦骑四出，不能缉获，反责于我帮长，尤绝无公理者也。”④ 不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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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答复较为委婉， “苛抽身税一节，系中法两国二十余年争持未结之

案。我国历任驻使与彼国政府迄未停止交涉，新任胡公使到法，正须接续

磋议。惟此事关系光绪十二年中法条约解释问题，于民国政府未经法国承

认以前，对于此项交涉，恐仍不能有着手办法”。①

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法国殖民政府加重盘剥越南华侨，征收人头

税、护照税、通行证等费用。战争结束后，“民族自决”和批判帝国主义引

发了中国国民外交的热潮。中外各界要求展开修约、废约或缔约等外交活

动，维护华侨的合法权益。1921 年，太平洋会议在美国华盛顿召开，云南

外交司也要求中国代表团在太平洋会议上提出取消旅越华侨人头税，指出

此举“于吾侨之经济人格均关重要”。②

1926 年 2 月 4 日，北京政府外交部宣告中法两国签订的有关越南的商

约即将期满失效，必须签订新约。③ 此后，外交部讨论修约意见，拟订 《中

法越南商约主要问题稿》，其中第五、第六、第七个问题与身税有关。④ 在

修订商约过程中开展革除身税的谈判相当艰难。1926 年 2 月 8 日，中方在

中法第六次会议上提出废止华侨印指模检查以及每年须纳人头税、牌照税、
过埠证，由于涉及法国殖民政府的财政预算，法方坚持维持原状。2 月 11
日，王正廷与法使玛德 ( D. De Martel) 在外交部驻沪办事处举行第七次会

议，仅讨论人头税、营业税、过埠证等问题，中方要求须与欧美日本一律

待遇，法方则认为越南政府对各国均有征收人头税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，

答应将“人头”两字改去。2 月 16 日，第八次会议，中方要求将上次会议

提出之三项先行讨论，法方仍坚持前议，并责问中方废止之理由。⑤

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，越南海防发生土著与华人的纠纷，法国殖民

政府不予制止，焚劫屠杀达四昼夜之久。南京国民政府展开外交斡旋，派

旅法华侨莫子材到海防慰问华侨，视察实情，⑥ 法国殖民政府将莫子材驱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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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部驻粤办事处，1928，第 41—42 页。



出境，海防事件拖延甚久而无结果。①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华侨问题，1928 年

6 月 26 日，莫子材向国民政府提交了 《为旅越侨胞受法越政府虐待缕陈四

项办法》呈文，其中一项就是 “交涉取消越南华侨人头税”，“法政府在越

南单独向华侨征收世界上未有、条约上未有、非人类待遇之人头税，而美

其名曰保护税。彼问华侨只因逾期未缴纳者，即要将男女并缚巡游示辱，

拘押处罚，视比罪人，奴隶之不如。如此不平等苛酷之待遇，若不立即为

之解除，真令越南华侨有宁愿为安南人，不愿为中国人之叹矣”。② 在此过

程中，帮长制度也成为旅越商民的抨击对象，“历任华人帮长，均是为虎作

伥之徒，代法人压迫华人……全埠华侨之交纳身税等纸之税金，均先交帮

长汇齐，然后交金库。故此帮长一席，非有洋奴走狗资格不能充任。不特

此也，其走狗之薪金每年数千元，又要在华人公款支给，而法人实在不费

一文而已。有走狗供其差遣，此则我国不能不设领事于此，以废除辱国丧

权之帮长也”。③

各界于是也纷纷发表看法，各省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的冯少山、苏民

生、张械泉等人根据华侨协会汕头分会的电文，向中央党部、政治会议、

国民政府外交部等党政机关呈文，认为 “入口必印指模必纳身税，税字忘

带即受拘罚逐出……各种苛虐情形笔难罄述，现当取销不平等条约，另订

相互尊重新约”。④ 国民党海外党部也积极推动废除身税之事，1929 年 5 月

13 日，驻海防支部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郑肃山、陈梅生、简昭正、李权达、

陈燕堂等国民党员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交了呈文，指出了殖民政府乘修

约谈判未果的横征暴敛:

当地政府近以我中央讨伐武汉以为我国内讧复起，有机可乘，而

修订越约遂无形延宕，并自四月十日起，赇于未纳身税之华侨大事拘

捕，一二日间计共被拘百余人，且变本加厉，其拘罚之权不若往昔之

委诸法警察而交于越警及不穿制服之越探。因此，凡属越人无不可冒

充暗差从事勒索，以故一人而被罚数次者不计其数，其辱我国体，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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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侨民已达极点。……当地政府之所以敢于向我侨肆行侮辱者，系借

口于越约之未签订，而越约之所以久未签订又由于法方之故意拖宕，

以延其虐待我侨之残喘而求多剥我侨千余万元之脂膏。……法方于与

我中央进行修约之始，遽提前将一九二九年之门牌加征百分之六十六，

随门牌连带应纳之主事身税加征百分之二十二，从前大小商店平均每

号年纳门牌身税约为二百元，现在则平均每号加纳一百七十六元，又

平均每号有店友七人，每年共纳普通人头税九十八元。设将来交涉胜

利，人头税终于取消，则法方每年所得我侨之血税反增加百分之二十

六有奇，我侨之损失殊大。故越约不成立，即华侨之刨痛未瘥，而法

方必以我政府为可欺，则我侨之受侮亦必滋甚。①

1929 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，对东南亚经济产生极大影响。身税对下

层华侨而言，已是影响其生存的沉重负担，“安南工值低贱，谋生不易，苦

力每日所得仅数角耳! 通常之米较业，安南童工女子，每四小时只赚二角，

华工大抵类是每年尚须纳身税二三十元”。② 华人移民无法缴纳身税，法国

殖民政府又对身税纸检查非常严格，经常逮捕无力缴纳身税的侨胞递解出

境。闽粤侨民被遣返，往往导致了家庭问题， “被逐之贫侨，有妻子在越，

而本身被逐回国; 有因自幼从父兄旅越年久，近以缺纳身税，遽然被逐出

境，一旦返华，则罔知其家乡所在，情形备极狼狈”。③ 在民族主义浪潮的

推动之下，还出现了言辞极为激烈的批判性作品，比如 1929 年出版的 《南

洋华侨血泪史》。④ 该书作者郭韶九⑤以通俗语言详细描述了 “法国苛虐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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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侨代表，谒见赵前总长。赵为招徕羁縻起见，委令顺道南洋，宣布政纲。讵郭韶九于本

年春间复来京师，举动荒谬，神经有病，当饬警厅资遣回籍。旋接广东李巡按使电，郭韶

九在粤上书，署衔宣政使，迹近招摇。经内务部电复，严加约束。上月间，郭韶九忽呈请

政府出洋募资，举办实业。政事堂以其言大而夸，未予置理。郭由沪电催，内部当将郭韶

九迭次招摇情形呈复。日前又将郭韶九函面刊有‘内务部宣政实业使’字样，内部以其行

为谬妄，深恐借端生事。查得郭现住在上海牯岭路八十五号，当即电致沪海道尹，饬廨查

传，勒销图记，并设法约束矣。”赵前总长，即 1913 年任内务总长的赵秉钧，可见郭韶九

在民国初年已较为活跃。



侨”情形，条目达到三十多项，引发了社会共鸣。

法国在印度支那地区长期推行关税保护主义，企图以此切断该地区的

传统贸易关系，将其纳入以法国为主导的殖民地经济体系。1892 年，即通

过关税条例以实现“关税一体化”，力图满足法国国内资本家的利益，但由

于不适应当时的经济形势，遭到了殖民地各阶层的谴责和反对。① 在经济大

萧条的态势之下，法国殖民政府借中法新约无法实施之际，以修订新税则

增加税额，满足财政收入。这次关税条例的调整，给予殖民地一定优惠，

主要在于削弱华商的利益所得，如华人所述，“在民国十八年以前，还算有

中越商约的依据，最少华侨尚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，自从十八年中越

旧约期满宣布失效后，新约虽经双方订立，因种种争执，无法施行，在这

一年七月，越南政府即将以前华货进口的特别税取消，当旅越的华人作无

约国的人民看待，他另外颁布了一种新的税则，凡华货入口，抽取比以前

加重至数倍乃至于数十倍之多”。② 1926 年输入越南的中国绸缎每基罗 ( 公

斤) 征税 1360 法郎，1929 年 8 月被调整到了 3500 法郎，外加 10500 法郎，

增加了近 10 倍。③ 沉重的税负直接影响了商品贸易量，对比 1929 年与 1933

年的主要商品数据，即见锐减情形 ( 见表 3) 。

表 3 1929 年与 1933 年的主要商品数据

单位: 公斤

年份 茶 丝 瓷器 爆竹

1929 1740000 332500 1600000 1000000

1933 25800 1700 1700 1900

资料来源: 《越南南圻中华总商会与商约促进会致法驻华公使韦氏书》，《华侨半月刊》1935 年

第 61、62 期合刊。

为了维护华侨利益和挽救商业危机，1934 年，越南南圻中华总商会、

旅越华商促进中越商约研究会联名分别呈请中国外交部、法驻华公使，要

求“迅予订定新约、以利侨商”。“旅越华商促进中越商约研究会”是由南

圻中华总商会召集各商董及出入口行商代表即各帮帮长组织而成，主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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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有南圻中华总商会会长刘景，南圻中华总商会会董、中越商约促进会主

席李伟吾，南圻中华总商会会董陈立矩，堤岸广肇帮帮长、商约促进会常

委刘增等，① 他们围绕“中越商约”展开调查，并致函金边、海防、中圻、
会安等地的中华商会、各省帮公所，要求他们派遣代表商议筹划，以反映

“全侨意见”。② 经过调查，他们对经济危机导致的身税问题有了进一步认

识，认为“在此五年之内，旅越华侨无条约之保护，工商业多已破产，重

以数年来受世界经济衰落之影响，更无法支持，是以此间华侨失业归国，

与因无力完纳身税而被居留政府驱逐出境者，几占总数之半”。③ 由于新式

商会的社会救助功能已超越传统的商帮组织，七府公所函请商会定期举行

联席会议讨论清理身税积欠问题，南圻中华总商会经过商议，拟由商店中

缴纳正税 150 元以上的商家每家抽出 5 元，作为贫侨补救基金。④

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状态下，法国殖民政府加重商业税对华人经济利益

的威胁远大于身税问题，中外各界逐渐将关注点集中到各种商品进出口税

率。“研究会”发函给各商帮要求调查税率，“提出通知，以便作为立约之

根据”。⑤“商帮”是指各行业商帮，当时参与调查和讨论的有绸绫行、绸绫

匹头行、杂货行、国洋杂货行、纸料行、瓷器行、报关行、谷业行、米业

行、鱼业行、果菜行等代表。⑥ 商号代表聚集在一起，商议而成的 11 条建

议只有第 9 条涉及身税: “对于华侨应纳身税、营业税、地税、船税、车税

等赋税在越南各省，分别华侨之帮界，要全体帮人连带负责。例如一帮之

一人欠税，居留政府得追究该帮帮长及帮内之有财力者代为抵偿，或将该

帮公产抵垫，此种定例最为难堪，应请向法国政府交涉取消。”⑦ 此时，西

贡等地仍提高华人身税。1935 年，成年男子第一季度入境的征税 38. 4 元，

第二季度入境征收 32. 1 元，第三季度入境征收 26. 7 元，第四季度入境征收

19. 5 元。⑧

身税的小幅度调整被进出口税率的快速增长所掩盖，无法成为单独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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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的话题。然而，身税作为直接税种，是无法转嫁他人的，它直接影响社

会个体的财富积累和分配，因此华人没有摆脱身税可能带来的生活负担。
在 20 世纪 30 年代，陈达到闽粤侨乡调查之际，搜集到堤岸华人讨论身税的

侨批: “我们现正筹谋纳身税的计划，此数百的款子不知在何处寻求，而你

亦要各等的用费，叫我们怎样办法好呢? 在此不景气象中讨生活真是难了。
而你在此时期求学，我亦替你不安。倘若在生意蓬勃的时候，就可以用之

裕裕了。”① 可以说，这种状况长期延续，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中

国以战胜国身份代表同盟国入越受降，西贡移民局才宣布暂时停止征收

“身份税”。②

六 结语

闽粤商民长期在环中国海周边地区活动，但从 19 世纪至 20 世纪中叶，

他们与东南亚各地民众一样承受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，经历着前所未有的

大转变，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，首先是传统朝贡贸易制度下的优待，然

后是西方殖民地政府建立后的被掠夺，最后是 20 世纪初开始的民族主义浪

潮下的反殖抗争。人头税作为法国本土财政体系的主要直接税种，在越南

的法国殖民地得到了普遍实施，闽粤商民也成为缴纳身税及其附加税的重

要对象。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，身税自从开征之初，就成为中法之间

进行经济博弈、政治交涉和外交斡旋的主要话题。而在此过程中，中国政

府、闽粤商帮、法国殖民政府作为历史主体呈现了较为复杂的历史转变。
首先，朝贡体制之下的中越宗藩关系的实质是以象征性的宗主权保护

闽粤商民，使他们在越南获得较为宽松的生存空间。越南王朝也尊重中国

的宗主国地位，给予华民身税以宽免政策。但是法国殖民者建立具有实质

统治的行政体系并对华人开征身税后，清政府无力反制，只能以各种中法

条约中声明的 “最惠国待遇”进行利益诉求。这种做法是客观选择，但如

何从朝贡宗藩体系走向条约权益维护道路漫长，事实是中法交涉几乎与法

越危机并行，闽粤商民面临的身税问题也越来越严重。民国肇建之后，在

民族自觉和反帝浪潮之下，国民政府一直希望利用修约之机革除身税，但

收效也不理想。究其原因，还是与中国的国力衰微密切相关。在东南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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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殖民国家中，法国素以 “僵硬”而著称，殖民政府的税收制度主要功

能是服务于殖民利益，具有明显利性。他们一方面对闽粤商人在越南各地

已长期积累的经济实力颇为忌讳，极力通过征税制度予以消解，以便法国

资本家控制市场; 另一方面，深知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事实，对中国历届

政府的努力敷衍了事，甚至阻挠建立领事制度，使闽粤商人无法获得国家

依托，以便变本加厉苛征身税。
其次，闽粤商民的社群组织也随着中法的外交博弈以及他们对身税问

题的认知有所调整。法国殖民政府是依托越南原有的闽粤帮群组织而建立

身税征收制度的，从某种意义而言，闽粤各帮会馆成为由殖民政府任命的

领事馆，帮长成为殖民政府授权的 “准领事”。早期身税征收过程中，帮群

组织和帮群精英利用体制转变而获得套利空间，而且 19 世纪中叶开始的华

工潮，也使他们获利甚厚。但是随着法国殖民政府逐步完善身税征收制度，

尤其是身税纸稽查制度，帮长作为新客担保人，要负责遣送被查无身税纸

的华工回乡，这些均成为额外负担。在此情形之下，他们在中国政府的推

动之下，也随着民族主义浪潮加入了反对身税的行列，并逐步将帮群整合

为商会，与中华总商会等全国性商会组织以及原乡商会组织互相声援。在

传统帮群转变为新式社团后，如南圻中华总商会等组织形成现代税权的表

达方式，一是以函电通告、京师请愿等方式抗议身税征收，要求停征或减

免税收; 二是借用各种近代媒体和书刊，描述身税征收的苛政细节，揭示

身税征收带来社会危机; 三是在呼吁修约之际，组织研究会主动参与税制

讨论，向中国和法国政府提供方案。当然，在商帮整合过程中，五帮会馆、
七府公所等传统组织依然存在，他们仍扮演着收取身税的 “二传手”。总体

而言，闽粤商民的利益代言者已从前者转移到了商会手中，但商会并不是

传统商帮的对立面，而是与传统帮群结合为互相支撑的组织体系。

( 作者单位: 厦门大学历史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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